2001婦女主日參考講章

講題：建立兩性平權的教會
經  文：創2：18；3：6；耶31：22
聖  詩：69首,282首,307B首,514首

啟應文：22篇

【引言】　　　　　　　　　　　　　　　　　　　　　　　　　　　
各位敬愛的主內兄姐，大家平安！！真歡喜代表婦女事工在婦女的紀念主日向大家請安。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小問題給大家。
有一天，小明與父親一起出去玩，沒想到居然在路上發生車禍，小明受了重傷，小明的父親非常緊急的把小明送到醫院去。一到醫院，急診室的醫生一看到小明時大叫了一聲 ：「天呀! 這是我兒子！」
   請問，為什麼醫生會這麼說呢？？

   如果你答不出來，表示你可能有了性別的刻板印象。
   原來，這個醫生是位女性，她就是小明的媽媽！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框】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刻板印象的時代，不僅是社會，即使是教會或神學都是如此。譬如說，在探討上帝的性別之時，許多人已經可以較開放地了解所謂的『天父』並非意指『上帝是男性』，而是指『上帝的本性中有像父親（母親）一樣永恆不變的慈愛』。所以，我們也可以用『母親的形象』來稱呼上帝，因為母親對子女的愛絕不亞於父親的愛，事實上，對大多數人而言，『母親的形象』還比較容易和『慈愛』作聯想。

其實，在聖經中你不難找到以『女性的角色』來描述上帝的經文。

在以賽亞書42：14『現在我(指上帝)要喊叫，像難產的婦人……』

尼希米書9：21『在曠野四十年，妳(指上帝)養育他們，他們就一無所缺……』
何西阿書11：3-4『然而，教以色列走路的不是我嗎？我用雙臂把他們抱在懷中，他們卻不承認我養育之恩。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抱起他們，像抱嬰孩偎貼在臉頰上；我俯下身子餵養他們。』這段經文中的上帝豈不像是一位充滿慈愛，耐心教養孩子的媽媽嗎？
耶利米書31：20『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 我必要憐憫他。』依據舊約學者Tribe的研究，希伯來文的翻譯為：『我的(指上帝)子宮為他震動，我(上帝)一定以母愛熱愛他。』

【向聖經中的婦女學習】


雖然聖經是一部父權制度下的產物，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其中找到許多可歌可泣的女中豪傑之典範。與摩西並肩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米利暗，士師底波拉，在以色列瀕臨滅族危機之時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以斯帖。在一個極端強調貞操的時代，不顧個人名節遭受詆毀，也甘願順服上帝旨意的馬利亞。從耶穌開始傳道生涯以降，就一路跟隨主，甚至在耶穌受釘十字架之際，門徒們逃之夭夭的時候，仍舊守候一旁的女使徒及婦女姊妹們，她們如此忠貞，從頭至尾，一本初衷。初代教會出錢出力的女同工們，它們是百基拉，呂底亞，寧法，亞非亞，非比等等，她們中間許多是教會的領導人。甚至連羅馬書16：7中的『猶尼亞』這位使徒都是女的。只是她的名字被改為男人的名字Junias猶尼亞，原來她應叫做Junia 茱妮亞。你看，這麼多女性在那麼古老的年代都可以顯露她們的才華來服事上帝，活在比她們自由，解放，現代社會中的姊妹們，是否更需要勇敢地學習信仰前輩的腳步，努力地踏出去。妳比自己所想的更有恩賜才情，上帝要用妳，你願意如前人所走過的，勇敢為主所用嗎?根據許多人的經驗，在想到婦女團契的服事之時，最有印象的便是插花，煮飯，分週報等等，又或者，好不容易有幾位女長老或女執事被賦予重託，也是盡量配合男長老，男執事的意見。女人發出聲音似乎是文化上的禁忌，也成為教會中的禁忌。但是，大家情願自己的服事停留在這樣的情況嗎？

【這是一個兩性共治的時代】

在二十一世紀初，若我們去回顧過去一世紀中在兩性平權的議題上所努力的成就，其實是一張值得驕傲的成績單。公元二千年三月十八日，在慶祝台灣民主成功的同時，此一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也為台灣婦女參政寫下了歷史的新頁。台灣不但產生了第一位女性副總統，真正開啟了兩性共治的時代，兩個月後，包括內閣第一部－內政部，行政院共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女性閣員宣誓入閣。對台灣婦女而言，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刻，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台灣在婦女參政上的成就，已經超越並領先亞洲各國。」

這批進入政策領導中心的女性閣員，並不只是因著陳水扁先生選前承諾﹍將保證內閣閣員四分之一以上為女性，而成為部會首長。令台灣人民有目共睹的是，她們是一群認真負責、並具有前瞻眼光的時代新女性。不論是身為地方行政長官（內政部張博雅部長、勞委會陳菊主委等）、抑或擔任為民意喉舌的立法委員（交通部葉菊蘭部長、教育部范巽綠政次等）、或是身處學術殿堂（文建會陳郁秀主委、青輔會林芳玫主委等），這些女性的專業能力與傑出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們的教會方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封立女牧師從李幫助牧師開始至今已經超過一百位，在教會裡面女性長執亦不讓鬚眉，成為教會的柱石。在一篇夏中堅牧師眺望未來這一世紀教會的走向一文中提到 “ 台灣長老教會所按立的女牧師越來越多，並且素質相當高，無論講道，寫作都堪稱一流。不僅如此，現代婦女她們不僅知識程度高，能力強，而且都有職業，教會很需要她們，當她們參與事奉。如何善用婦女的力量，會成為教會未來一個重要的課題。”

【營造兩性和諧的夥伴關係】

在王貞文專訪德國著名神學家莫特曼的報導中，莫特曼非常誠實的說 “當我太太開始以女性觀點思考神學時，我才看清我自己的人學思考是有限的，男性中心的，她的女性觀點補足了我男性觀點的缺失。…”　莫特曼還說， “在一個團體中，男女的平等是重要的。基督教團體更是如此。”　我深深同意他為教會指出這一非常需要遵循的方向。回想創世的起初，神以祂的形象，造男造女是要女男的關係成為『夥伴關係』。從亞當取出肋骨造夏娃，不是要表達女人附屬於男人，而是要表達男女之間的關係親密，並且也是一種夥伴的關係。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許多人用這段經文作為聖經根據，主張女人應該以男人為主，配合男人。這就是犯了單單按照字面去解釋聖經的錯誤。按照原文希伯來文『幫助』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所謂『幫助者』的角色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而不是一般所理解 『助手』的意思。還有，許多人常開玩笑地將原罪的開始歸咎於夏娃，也就是女人。記住，不是夏娃引誘男人犯罪，夏娃是被蛇引誘犯罪，與其說她引誘男人，不如說她懂得與男人分享她所認為好的東西。這合乎創世紀一、二章的重點，上帝要祂所創造的男人女人互為伴侶，夥伴的關係。

心理學家榮格提到，在每一個男人與女人的性格中皆有『陽剛』與『陰柔』的一面。也許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可是在某些生命的時刻，你的心中還是會泛起一絲『女人般』的柔情，而承認自己內心深處的溫和或柔情，一點都不會折損你的男性尊嚴。即便妳是一位溫柔嫺順的女性，誠實地面對自己心靈深處想馳騁沙場的豪情與堅毅，也絲毫不會讓妳在突然間失去了『女人味』。

上帝早在創造之初，就將這樣豐富的生命特質放在我們裡面，很少有絕對『陽剛』，或絕對『陰柔』的人，無論是男是女，總是溫柔有時，堅毅有時，沈靜有時，開朗有時。最重要的，應該不是用一個框框把自己或別人侷限住，而是如何去瞭解自己和別人，欣賞、肯定、與尊重每個人從上帝所領受的生命特質才對！耶利米書31:22說：『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這節經文指出的『強而有力的女性形象』，可說是和榮格的論點相互呼應。

【結論】

最後，我們要提出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既然在『本土的信仰告白』中，自詡為一個『使人從罪惡中得解放，使受壓迫者得自由、平等，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使世界成為祂的國，充滿公義、平安與歡喜。』的教會。那麼，我們就不能規避『性別公義』的問題！究竟，基督信仰作為『福音』，是為我們的姊妹和弟兄帶來真正的解放，人性尊嚴的建立；或是更多心靈的束縛，和角色的限制？

但願那充滿仁愛與公義，使人得解放與自由的主上帝開啟我們的『性別之眼』，使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智慧、能力，特別是使命，在『性別公義』的議題上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使台灣教會和社會能得見『上帝使女人和男人一樣得自由、尊嚴和解放』的信仰的能力。
